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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第１３７号  

      

   令和６年度村上市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  

 

令和６年度村上市の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は、次に定

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２４３，６００千円を追加

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５，７２６，６００千円とす

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

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よる。  

（債務負担行為の補正）  

第２条 債務負担行為の補正は、「第２表債務負担行為補正」に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３条 地方債の補正は、「第３表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 ６年１２月 ３日  提 出  

              村 上 市 長  高 橋 邦 芳   

   

令和 ６年１２月  日  議 決  

  村上市議会議長  三 田 敏 秋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5  県支出金        │                    │       4,121,259│         224,199│       4,345,458┃
┃                    ├──────────┼────────┼────────┼────────┨
┃                    │ 1  県負担金・補助金│       4,121,259│         224,199│       4,345,458┃
┠──────────┼──────────┼────────┼────────┼────────┨
┃ 7  繰 入 金        │                    │         435,053│           7,547│         442,600┃
┃                    ├──────────┼────────┼────────┼────────┨
┃                    │ 1  他会計繰入金    │         411,053│           7,547│         418,600┃
┠──────────┼──────────┼────────┼────────┼────────┨
┃ 8  繰 越 金        │                    │               2│          11,854│          11,856┃
┃                    ├──────────┼────────┼────────┼────────┨
┃                    │ 1  繰 越 金        │               2│          11,854│          11,856┃
┠──────────┴──────────┼────────┼────────┼────────┨
┃    歳   入   合   計    │       5,483,000│         243,600│       5,726,600┃
┗━━━━━━━━━━━━━━━━━━━━━┷━━━━━━━━┷━━━━━━━━┷━━━━━━━━┛

                                                  ─2─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1  総 務 費        │                    │          94,516│         △1,831│          92,685┃
┃                    ├──────────┼────────┼────────┼────────┨
┃                    │ 1  総務管理費      │          90,952│         △1,876│          89,076┃
┃                    ├──────────┼────────┼────────┼────────┨
┃                    │ 2  徴 税 費        │           3,264│              45│           3,309┃
┠──────────┼──────────┼────────┼────────┼────────┨
┃ 2  保険給付費      │                    │       4,021,147│         222,500│       4,243,647┃
┃                    ├──────────┼────────┼────────┼────────┨
┃                    │ 1  療養諸費        │       3,474,245│         193,700│       3,667,945┃
┃                    ├──────────┼────────┼────────┼────────┨
┃                    │ 2  高額療養費      │         528,301│          28,800│         557,101┃
┠──────────┼──────────┼────────┼────────┼────────┨
┃ 4  保健事業費      │                    │          88,651│           1,699│          90,350┃
┃                    ├──────────┼────────┼────────┼────────┨
┃                    │ 1  保健事業費      │          88,651│           1,699│          90,350┃
┠──────────┼──────────┼────────┼────────┼────────┨
┃ 7  諸支出金        │                    │           6,205│          21,230│          27,435┃
┃                    ├──────────┼────────┼────────┼────────┨
┃                    │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           6,204│          21,230│          27,434┃
┃                    │    算金            │                │                │                ┃
┠──────────┼──────────┼────────┼────────┼────────┨
┃ 8  予 備 費        │                    │          10,000│               2│          10,002┃
┃                    ├──────────┼────────┼────────┼────────┨
┃                    │ 1  予 備 費        │          10,000│               2│          10,002┃
┠──────────┴──────────┼────────┼────────┼────────┨
┃    歳   出   合   計    │       5,483,000│         243,600│       5,726,600┃
┗━━━━━━━━━━━━━━━━━━━━━┷━━━━━━━━┷━━━━━━━━┷━━━━━━━━┛

                                                  ─3─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5  県支出金                  │          4,121,259 │            224,199 │          4,345,458 ┃
┠───────────────┼──────────┼──────────┼──────────┨
┃ 7  繰 入 金                  │            435,053 │              7,547 │            442,600 ┃
┠───────────────┼──────────┼──────────┼──────────┨
┃ 8  繰 越 金                  │                  2 │             11,854 │             11,8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5,483,000 │            243,600 │          5,726,6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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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 1  総 務 費                  │             94,516 │            △1,831 │             92,685 ┃                    ┃                │                │                │        △1,831 │                        ┃
┠───────────────┼──────────┼──────────┼──────────┨                    ┠────────┼────────┼────────┼────────┼────────────┨
┃ 2  保険給付費                │          4,021,147 │            222,500 │          4,243,647 ┃                    ┃                │        222,500 │                │                │                        ┃
┠───────────────┼──────────┼──────────┼──────────┨                    ┠────────┼────────┼────────┼────────┼────────────┨
┃ 4  保健事業費                │             88,651 │              1,699 │             90,350 ┃                    ┃                │          1,699 │                │                │                        ┃
┠───────────────┼──────────┼──────────┼──────────┨                    ┠────────┼────────┼────────┼────────┼────────────┨
┃ 7  諸支出金                  │              6,205 │             21,230 │             27,435 ┃                    ┃                │                │                │                │               21,230   ┃
┠───────────────┼──────────┼──────────┼──────────┨                    ┠────────┼────────┼────────┼────────┼────────────┨
┃ 8  予 備 費                  │             10,000 │                  2 │             10,002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5,483,000 │            243,600 │          5,726,600 ┃                    ┃                │        224,199 │                │        △1,831 │               21,23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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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入

     （款）   5  県支出金                                                                                                                                                                                                   
       （項）   1  県負担金・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5│  │  │県支出金                      │      4,121,259 │        224,199 │      4,345,458 ┃                    ┃              │            │                                                                  ┃
┃ ├─┼─┼───────────────┼────────┼────────┼────────┨                    ┠───────┼──────┼─────────────────────────────────┨
┃  │ 1│  │県負担金・補助金              │      4,121,259 │        224,199 │      4,345,458 ┃                    ┃              │            │                                                                  ┃
┃ │ ├─┼───────────────┼────────┼────────┼────────┨                    ┠───────┼──────┼─────────────────────────────────┨
┃  │  │ 1│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            │      4,121,259 │        224,199 │      4,345,458 ┃                    ┃ 1 保険給付費 │     222,500│ 1 普通交付金分                                           222,500 ┃
┃  │  │  │                              │                │                │                ┃                    ┃   等交付金（ │            │                                                                  ┃
┃  │  │  │                              │                │                │                ┃                    ┃   普通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保険給付費 │       1,699│ 1 保険者努力支援分                                         1,699 ┃
┃  │  │  │                              │                │                │                ┃                    ┃   等交付金（ │            │                                                                  ┃
┃  │  │  │                              │                │                │                ┃                    ┃   特別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7│  │  │繰 入 金                      │        435,053 │          7,547 │        442,600 ┃                    ┃              │            │                                                                  ┃
┃ ├─┼─┼───────────────┼────────┼────────┼────────┨                    ┠───────┼──────┼─────────────────────────────────┨
┃  │ 1│  │他会計繰入金                  │        411,053 │          7,547 │        418,600 ┃                    ┃              │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入金                │        411,053 │          7,547 │        418,600 ┃                    ┃ 1 一般会計繰 │       7,547│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保険税軽減分）                       5,092 ┃
┃  │  │  │                              │                │                │                ┃                    ┃   入金       │            │ 2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保険者支援分）                       4,759 ┃
┃  │  │  │                              │                │                │                ┃                    ┃              │            │ 3 未就学児均等割保険料繰入金                               △393 ┃
┃  │  │  │                              │                │                │                ┃                    ┃              │            │ 4 産前産後保険料繰入金                                      △80 ┃
┃  │  │  │                              │                │                │                ┃                    ┃              │            │ 5 職員給与費等繰入金                                     △2,484 ┃
┃  │  │  │                              │                │                │                ┃                    ┃              │            │ 6 事務費繰入金                                               653 ┃
┠─┼─┼─┼───────────────┼────────┼────────┼────────┨                    ┠───────┼──────┼─────────────────────────────────┨
┃ 8│  │  │繰 越 金                      │              2 │         11,854 │         11,856 ┃                    ┃              │            │                                                                  ┃
┃ ├─┼─┼───────────────┼────────┼────────┼────────┨                    ┠───────┼──────┼─────────────────────────────────┨
┃  │ 1│  │繰 越 金                      │              2 │         11,854 │         11,856 ┃                    ┃              │            │                                                                  ┃
┃ │ ├─┼───────────────┼────────┼────────┼────────┨                    ┠───────┼──────┼─────────────────────────────────┨
┃  │  │ 2│その他繰越金                  │              1 │         11,854 │         11,855 ┃                    ┃ 1 その他繰越 │      11,854│ 1 その他繰越金                                            11,854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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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1│  │  │総 務 費      │      94,516│     △1,831│      92,685│     △1,831│            ┃                    ┃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90,952│     △1,876│      89,076│     △1,876│            ┃                    ┃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      87,731│     △1,876│      85,855│その他      │            ┃                    ┃              │            │                                                                  ┃
┃  │  │  │              │            │            │            │     △1,876│            ┃                    ┠───────┼──────┼─────────────────────────────────┨
┃  │  │  │              │            │            │            │            │            ┃                    ┃ 1 報      酬 │         479│ 1 一般管理経費                                               608 ┃
┃  │  │  │              │            │            │            │            │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479)┃
┃  │  │  │              │            │            │            │            │            ┃                    ┃ 2 給      料 │     △1,601│    期末手当                                                  (62)┃
┃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49)┃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01│    共済組合負担金                                             (7)┃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険料                                                (11)┃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53│                                                                  ┃
┃  │  │  │              │            │            │            │            │            ┃                    ┃              │            │ 2 一般管理職員人件費                                     △2,484 ┃
┃  │  │  │              │            │            │            │            │            ┃                    ┃              │            │    一般職給                                             (△1,601)┃
┃  │  │  │              │            │            │            │            │            ┃                    ┃              │            │    扶養手当                                                (△60)┃
┃  │  │  │              │            │            │            │            │            ┃                    ┃              │            │    期末手当                                                  (43)┃
┃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487)┃
┃  │  │  │              │            │            │            │            │            ┃                    ┃              │            │    通勤手当                                               (△245)┃
┃  │  │  │              │            │            │            │            │            ┃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260)┃
┃  │  │  │              │            │            │            │            │            ┃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77)┃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237)┃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険料                                             (△234)┃
┃ ├─┼─┼───────┼──────┼──────┼──────┼──────┼──────┨                    ┠───────┼──────┼─────────────────────────────────┨
┃  │ 2│  │徴 税 費      │       3,264│          45│       3,309│          45│            ┃                    ┃              │            │                                                                  ┃
┃ │ ├─┼───────┼──────┼──────┼──────┼──────┼──────┨                    ┠───────┼──────┼─────────────────────────────────┨
┃  │  │ 1│賦課徴収費    │       3,263│          45│       3,308│その他      │            ┃                    ┃              │            │                                                                  ┃
┃  │  │  │              │            │            │            │          45│            ┃                    ┠───────┼──────┼─────────────────────────────────┨
┃  │  │  │              │            │            │            │            │            ┃                    ┃ 1 報      酬 │          45│ 1 賦課徴税経費                                                45 ┃
┃  │  │  │              │            │            │            │            │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45)┃
┠─┼─┼─┼───────┼──────┼──────┼──────┼──────┼──────┨                    ┠───────┼──────┼─────────────────────────────────┨
┃ 2│  │  │保険給付費    │   4,021,147│     222,500│   4,243,647│     222,500│            ┃                    ┃              │            │                                                                  ┃
┃ ├─┼─┼───────┼──────┼──────┼──────┼──────┼──────┨                    ┠───────┼──────┼─────────────────────────────────┨
┃  │ 1│  │療養諸費      │   3,474,245│     193,700│   3,667,945│     193,700│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   3,448,624│     193,700│   3,642,324│県支出金    │            ┃                    ┃              │            │                                                                  ┃
┃  │  │  │者療養給付    │            │            │            │     193,700│            ┃                    ┠───────┼──────┼─────────────────────────────────┨
┃  │  │  │費            │            │            │            │            │            ┃                    ┃18 負担金、補 │     193,700│ 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193,70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193,700)┃
┃  │  │  │              │            │            │            │            │            ┃                    ┃   金         │            │                                                                  ┃
┃ ├─┼─┼───────┼──────┼──────┼──────┼──────┼──────┨                    ┠───────┼──────┼─────────────────────────────────┨
┃  │ 2│  │高額療養費    │     528,301│      28,800│     557,101│      28,800│            ┃                    ┃              │            │                                                                  ┃
┃ │ ├─┼───────┼──────┼──────┼──────┼──────┼──────┨                    ┠───────┼──────┼─────────────────────────────────┨
┃  │  │ 1│一般被保険    │     528,000│      28,800│     556,800│県支出金    │            ┃                    ┃              │            │                                                                  ┃
┃  │  │  │者高額療養    │            │            │            │      28,800│            ┃                    ┠───────┼──────┼─────────────────────────────────┨
┃  │  │  │費            │            │            │            │            │            ┃                    ┃18 負担金、補 │      28,800│ 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28,800 ┃
┃  │  │  │              │            │            │            │            │            ┃                    ┃   助及び交付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28,800)┃
┃  │  │  │              │            │            │            │            │            ┃                    ┃   金         │            │                                                                  ┃
┠─┼─┼─┼───────┼──────┼──────┼──────┼──────┼──────┨                    ┠───────┼──────┼─────────────────────────────────┨
┃ 4│  │  │保健事業費    │      88,651│       1,699│      90,350│       1,699│            ┃                    ┃              │            │                                                                  ┃
┃ ├─┼─┼───────┼──────┼──────┼──────┼──────┼──────┨                    ┠───────┼──────┼─────────────────────────────────┨
┃  │ 1│  │保健事業費    │      88,651│       1,699│      90,350│       1,699│            ┃                    ┃              │            │                                                                  ┃
┃ │ ├─┼───────┼──────┼──────┼──────┼──────┼──────┨                    ┠───────┼──────┼─────────────────────────────────┨
┃  │  │ 1│保健事業費    │      88,651│       1,699│      90,350│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1,699│            ┃                    ┠───────┼──────┼─────────────────────────────────┨
┃  │  │  │              │            │            │            │            │            ┃                    ┃ 1 報      酬 │       1,282│ 1 保健事業経費                                             1,699 ┃
┃  │  │  │              │            │            │            │            │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191)┃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60│    看護師報酬                                               (306)┃
┗━┷━┷━┷━━━━━━━┷━━━━━━┷━━━━━━┷━━━━━━┷━━━━━━┷━━━━━━┛                    ┗━━━━━━━┷━━━━━━┷━━━━━━━━━━━━━━━━━━━━━━━━━━━━━━━━━┛
     （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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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4  保健事業費                                                                                                                                                                                                 
       （項）   1  保健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57│    医療事務員報酬                                           (626)┃
┃  │  │  │              │            │            │            │            │            ┃                    ┃              │            │    歯科衛生士報酬                                           (159)┃
┃  │  │  │              │            │            │            │            │            ┃                    ┃              │            │    期末手当                                                 (203)┃
┃  │  │  │              │            │            │            │            │            ┃                    ┃              │            │    勤勉手当                                                 (157)┃
┃  │  │  │              │            │            │            │            │            ┃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22)┃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険料                                                (35)┃
┠─┼─┼─┼───────┼──────┼──────┼──────┼──────┼──────┨                    ┠───────┼──────┼─────────────────────────────────┨
┃ 7│  │  │諸支出金      │       6,205│      21,230│      27,435│            │      21,230┃                    ┃              │            │                                                                  ┃
┃ ├─┼─┼───────┼──────┼──────┼──────┼──────┼──────┨                    ┠───────┼──────┼─────────────────────────────────┨
┃  │ 1│  │償還金及び    │       6,204│      21,230│      27,434│            │      21,230┃                    ┃              │            │                                                                  ┃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5│保険給付費    │           1│      19,698│      19,699│            │      19,698┃                    ┃              │            │                                                                  ┃
┃  │  │  │等交付金償    │            │            │            │            │            ┃                    ┠───────┼──────┼─────────────────────────────────┨
┃  │  │  │還金          │            │            │            │            │            ┃                    ┃22 償還金、利 │      19,698│ 1 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償還金                                19,698 ┃
┃  │  │  │              │            │            │            │            │            ┃                    ┃   子及び割引 │            │    返還金                                                (19,698)┃
┃  │  │  │              │            │            │            │            │            ┃                    ┃   料         │            │                                                                  ┃
┃ │ ├─┼───────┼──────┼──────┼──────┼──────┼──────┨                    ┠───────┼──────┼─────────────────────────────────┨
┃  │  │ 6│特定健康診    │           1│       1,531│       1,532│            │       1,531┃                    ┃              │            │                                                                  ┃
┃  │  │  │査等負担金    │            │            │            │            │            ┃                    ┠───────┼──────┼─────────────────────────────────┨
┃  │  │  │償還金        │            │            │            │            │            ┃                    ┃22 償還金、利 │       1,531│ 1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償還金                               1,531 ┃
┃  │  │  │              │            │            │            │            │            ┃                    ┃   子及び割引 │            │    返還金                                                 (1,531)┃
┃  │  │  │              │            │            │            │            │            ┃                    ┃   料         │            │                                                                  ┃
┃ │ ├─┼───────┼──────┼──────┼──────┼──────┼──────┨                    ┠───────┼──────┼─────────────────────────────────┨
┃  │  │ 7│社会保障・    │           0│           1│           1│            │           1┃                    ┃              │            │                                                                  ┃
┃  │  │  │税番号制度    │            │            │            │            │            ┃                    ┠───────┼──────┼─────────────────────────────────┨
┃  │  │  │システム整    │            │            │            │            │            ┃                    ┃22 償還金、利 │           1│ 1 社会保障・税番号制度システム整備等補助金償還金（新規）       1 ┃
┃  │  │  │備等補助金    │            │            │            │            │            ┃                    ┃   子及び割引 │            │    返還金                                                     (1)┃
┃  │  │  │償還金        │            │            │            │            │            ┃                    ┃   料         │            │                                                                  ┃
┠─┼─┼─┼───────┼──────┼──────┼──────┼──────┼──────┨                    ┠───────┼──────┼─────────────────────────────────┨
┃ 8│  │  │予 備 費      │      10,000│           2│      10,002│            │           2┃                    ┃              │            │                                                                  ┃
┃ ├─┼─┼───────┼──────┼──────┼──────┼──────┼──────┨                    ┠───────┼──────┼─────────────────────────────────┨
┃  │ 1│  │予 備 費      │      10,000│           2│      10,002│            │           2┃                    ┃              │            │                                                                  ┃
┃ │ ├─┼───────┼──────┼──────┼──────┼──────┼──────┨                    ┠───────┼──────┼─────────────────────────────────┨
┃  │  │ 1│予 備 費      │      10,000│           2│      10,002│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予  備  費 │           2│ 1 予備費                                                       2 ┃
┃  │  │  │              │            │            │            │            │            ┃                    ┃              │            │    予備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                                                                                                                                                                                               

                                                 ─11─                                                                                                                  ─12─                                             



( )

( )

( )

( )

( )

( )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１　特　別　職

253

253

253

253

0

00

0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計

(千円)

共済費

(千円)

253

合　計

(千円)
備考

給　　　与　　　費

寒冷地
手　当
(千円)

その他
手　当
(千円)

給　料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年間支給率
(月分)

0

0 0

10

10

0

報　酬

(千円)

25310

10

職員数

(人)
区　　分

比
　
較

長　　等

議　　員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計

計

補
　
正
　
後

補
　
正
　
前

長　　等

議　　員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計

長　　等

議　　員

その他の
特 別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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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内は、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及びパートタイム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外書き）

比　　較 77

区　分

管 理 職 員 特 別
勤 務 手 当

退職手当負担金

補 正 前 6,021

補 正 後 6,098

　　　　　(千円) 　　　　　(千円)

669

比　　較 △ 245 260

区　分
寒 冷 地 手 当 通 勤 手 当

補 正 前 424

補 正 後 179

　　　　　(千円)

929

時間外勤務手当 住 居 手 当 特 殊 勤 務 手 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比　　較 △ 60 0 567 △ 90 0

7,649 380

補 正 前 1,098 764 9,008 7,739 380

勤 勉 手 当 児 童 手 当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0

職
 
員
 
手
 
当
 
の
 
内
 
訳

区　分
扶 養 手 当 管 理 職 手 当 期 末 手 当

補 正 後 1,038 764 9,575

89,067
8

比　　　　　較
△ 1

3,568 △ 1,601 509 2,476 42 2,518

13,307 91,585
8

補　　正　　前
12

16,006 33,693 26,103 75,802 13,265

補　　正　　後
11

19,574 32,092 26,612 78,278

職員手当 計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千円)

２　一　般　職

(１)総　　括

区　　分
職 員 数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合　　計
　　(人)

報酬 給料

―14―



期末手当・勤勉手当支給率の改
正

期末手当増 147

勤勉手当増 142

220その他の増減分

△ 8,057

0

0

0

0

212

異動に伴う減

採用に伴う増

退職に伴う減

昇給に伴う増

昇格に伴う増

その他の増減

給与改定に伴う増減

異動に伴う増

858

7,207

給
　
　
　
　
　
料

制度改正に伴う
増減分

289

10,503

509

職
　
員
　
手
　
当

3

4

0

0

人異動増昇格に伴う増 0

その他の増減 △ 251 人

人

人

異動減

採用者

退職者

△ 13,144

0

0

異動に伴う減

採用に伴う増

退職に伴う減

昇給に伴う増加分

異動に伴う増

△ 1,601

区分
増 減 額

　　(千円)
説　　　　　　　　明

その他の増減分

(２)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

備　　考

1,291

0

△ 2,892

増 減 事 由 別 内 訳
　　　　　　　　　　(千円)

給与改定に伴う
増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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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労務職 消　防　職

185,700188,000

　　　　　(円)　　　　　(円) 　　　　　(円)

技能労務職

区　分

216,400

－ － 220,000 － 255,200

188,000

　　　　　(円)

一般行政職

歳　　月

　　　　　(円)

220,000

－ －

　イ　初任給

高校卒

大学卒

一般行政職 消　防　職

329,250 － －

　　　　　(円)

一 般 会 計 の 制 度

353,385 － －

４５歳　４月 歳　　月

355,763 － －

４５歳　３月 歳　　月 歳　　月

326,125 － －

(３)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状況

　ア　職員１人当たりの給与

補　正　後

令和６年１１月１日現在

区　　　　　　　　　分 一般行政職 技能労務職 消　防　職

補　正　前

令和６年１月１日現在

平 均 給 料 月 額　(円)

平 均 給 与 月 額　(円)

平 　均 　年　 齢　(歳)

平 均 給 料 月 額　(円)

平 均 給 与 月 額　(円)

平 　均 　年　 齢　(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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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は、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外書き）

　（級別の標準的な職務内容）

５級
25.0

職員数(人) 構成比(％)

技能労務職 消　防　職

構成比(％)

一般行政職

級 構成比(％)級
区　　　分

６級

級 職員数(人) 職員数(人)

５級

8

2

1

4

100.0

50.0

計

補　正　後

令和６年１１月１日
現　　在

６級

４級

２級

１級

３級

７級

12.5

12.51

４級

２級

３級

１級

４級

５級

２級

３級

１級

計 計

６級

補　正　前

令和６年１月１日
現　　在

７級

６級

５級

５級

４級 ５級

４級３級

２級

2 25.0

３級

３級 １級

４級

5 62.5
２級

１級２級
1 100.0

1 12.5

１級

1 100
計 計

8

　ウ　級別職員数

７級 ６級

計

区　分 ５級 ４級

一般行政職 『　一　般　会　計　に　準　ず　る　』

３級 ２級 １級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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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は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の支給期別支給率

一般会計の制度との異同

　エ　昇給

号給数別内訳

区　　　　　　分

8

３号給

４号給

(％)

(人)

(人)

(人)

(人)

２号給

３号給

比　　　率　　(Ｂ)／(Ａ)

(人)

(人)

補
　
正
　
後

補
　
正
　
前

号給数別内訳

４号給

６号給

(人)

(人)

(人)

(人)

(人)

支 給 率 等

区　　分

　カ　定年退職及び勧奨退職に係る退職手当

20年勤続の者

(人)

(人)職　員　数　　　　　(Ａ)

昇給に係る職員数　　(Ｂ)

１号給

8

(％)

職　員　数　　　　　(Ａ)

昇給に係る職員数　　(Ｂ)

１号給

２号給

比　　　率　　(Ｂ)／(Ａ)

６号給

(人)

8

技能労務職 消　防　職

代　表　的　な　職　種

8 8

合　　計
一般行政職

8 8

100.0 100.0

8

8 8

8 8

補 正 後

区　分

100.0 100.0

　オ　期末・勤勉手当

補 正 前

( )

2.250 2.250

一般会計
の 制 度

( 1.175 )

2.250

( )

2.350

( 1.175 )

2.250

(月分)

１２月

(月分)

( )

支 給 期 別 支 給 率

(

(

( )

2.350

６　月 支出率計(月分)
職務上の段階、職務の
級等による加算措置

)

4.600
5％～15％

5％～15％

5％～15％
)

4.600

( 2.350 )

4.500

備　考

備　考
　　　　(月分) 　　　　(月分) 　　　　(月分) 　　　　(月分)

25年勤続の者 35年勤続の者 最 高 限 度 その他の
加算措置等

区　分

扶養手当

住居手当

『　一　般　会　計　に　準　ず　る　』

同　　　じ

同　　　じ

差　　異　　の　　内　　容

通勤手当

　キ　その他の手当

47.709 
定年前早期退職

特例措置
(2%～20%加算)

一 般 会 計
の　制　度
(支給率等)

24.586875 33.27075 47.709 

同　　　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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